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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8(x) 

全面彻底裁军：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智利、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

国、德国、希腊、匈牙利、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

宛、卢森堡、荷兰王国、挪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瑞典、土耳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议草案 

  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 

 大会， 

 关切区域和全球安全挑战日益增多，特别是因为能够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弹道导弹不断扩散， 

 铭记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及《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

全领域的作用和责任， 

 强调必须进行区域和国际努力，全面防止和控制能够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弹道导弹系统的扩散，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欢迎 2002 年 11 月 25 日在海牙通过《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1 

并深信《行为准则》有助于增强透明度和各国之间的信任， 

 回顾其题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的2004年12月3日第 59/91

号、2005年 12月 8日第 60/62号、2008年 12月 2日第 63/64号、2010年 12月 8

日第 65/73号、2012年 12月 3日第 67/42号、2014年 12月 2日第 69/44号、2016

__________________ 

 1 A/57/724，附文。 

https://undocs.org/ch/A/RES/59/91
https://undocs.org/ch/A/RES/59/91
https://undocs.org/ch/A/RES/60/62
https://undocs.org/ch/A/RES/63/64
https://undocs.org/ch/A/RES/65/73
https://undocs.org/ch/A/RES/67/42
https://undocs.org/ch/A/RES/69/44
https://undocs.org/ch/A/5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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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5日第 71/33号、2018年 12月 5日第 73/49号、2020年 12月 7日第 75/60

号和 2022 年 12 月 7 日第 77/58 号决议， 

 又回顾如安全理事会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1540(2004)号决议和其后各项决

议所确认，能够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弹道导弹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

成威胁， 

 确认承诺落实 1996 年 12 月 13 日第 51/122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关于开展探

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并特别考虑到发

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宣言》， 

 确认应使所有国家都能享有为和平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惠益，但是在获取

此类惠益和进行相关合作时，不得助长可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弹道导弹的

扩散， 

 注意到签署国为提高对《行为准则》认识所作的持续努力， 

 念及必须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1. 欣见迄今已有 145 个国家签署《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这

是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一个实际步骤； 

 2. 又欣见《行为准则》的普遍适用进程不断推进，并强调必须在区域和

国际层面进一步推进普遍适用； 

 3. 邀请所有尚未签署《行为准则》的国家，特别是拥有外层空间运载火

箭和弹道导弹能力以及正在开展相应国家方案的国家签署《准则》，同时铭记为

和平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权利； 

 4. 鼓励已经签署《行为准则》的国家努力增加对《准则》的参与并进一

步改进《准则》的执行情况； 

 5. 注意到在《行为准则》的执行方面不断取得进展，这有助于通过提交

发射前通知书及关于外层空间和弹道导弹政策的年度通告，增强透明度和各国

之间的信任，并着重指出必须为此采取进一步措施； 

 6. 鼓励探讨进一步的方式和手段，以便有效处理能够运载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的弹道导弹的扩散问题，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助推这种运载系统的发展，并

深化《行为准则》与联合国的关系； 

 7. 决定在大会第八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下

列入题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的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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